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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

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在福州市金山大道

６１８

号橘园洲工业园星网锐捷科

技园

２２＃

一楼大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震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２０１２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２

，

７８７

，

３６８

，

７８３．３３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４１％

；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

３６７

，

８１０

，

３４７．２８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２２３

，

７２４

，

４６０．２６

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２５．２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３

，

７２４

，

４６０．２６

元，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３７３

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合并净利润为

３２６

，

０６９

，

４５１．４１

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２３

，

７２４

，

４６０．２６

元。 母公司本年度共实现净利润

１５１

，

３２８

，

０１９．９２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５

，

１３２

，

８０１．９９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９２

，

３０１

，

６８２．２８

元， 减本年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股利

１０５

，

３１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３２３

，

１７８

，

９００．２１

元。

公司的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３５１０６

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派发现金股利

２．５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８７

，

７６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配

股，不转增。

在公司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尚

２３５

，

４１３

，

９００．２１

元，全额结转下一年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坏帐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

提情况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保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

要求；自我评价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的现状符合公司内部控制需要；对内

部控制的总体评价客观、准确。

《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没有发生变更投资项目的情况。 本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监管执行情况良好，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而且募集

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和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未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监事会经认真审议对该议案表示同意。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经核查后发表核查意见：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保本型的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

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２．７

亿元的闲置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李震先生的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一职，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高峰先生为第三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高峰，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出生，福建永安人，中共党员，苏州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

师。曾在福建省永安市曹远公社插队，历任江西大学哲学系助教、江西省体改委干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马

列教研室教师、福建省委组织部干教处正处级调研员。现任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并兼任企

业总法律顾问。 高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署的第三届第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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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兹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福州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福州湖滨路

１５８

号西湖大酒店三层紫荆厅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及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见证律师、大会工作人员。

二、会议议程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续聘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公司信贷使用计划安排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次会议除审议上述议案外，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

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

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

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

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

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

司。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下午

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州市金山大道

６１８

号桔园洲工业园星网锐捷科技园

２２＃

一层证券事务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１

、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０５７９７７

２

、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０５７８１８

３

、 联系人：刘万里

五、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因 ， 不能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 兹委托

股东出席并代行表决权。 本人已审查本次会议相关全部议案，对以下每项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

５

审议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

》

及摘要

６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

７

审议

《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和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８

审议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续聘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１１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公司信贷使用计划安排的议案

》

１２

审议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特此委托。

委托人：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６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４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大会通知的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关于计提坏帐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情况报告》等，部分内容需补充及更正，具体如下：

一、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关于计提坏帐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报告》的更正如下：

（一）将《

２０１２

年关于计提坏帐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报告》更名为《关于计提坏帐及资产减值准备

的计提情况的公告》。

（二）将公告内容更正如下：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坏帐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星网锐捷”）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２

年关于计提坏帐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报告》，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１０

号：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清查分析，对公司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应收款项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指单项金额超过期末应收款项余额的

１０％

，且单项金额超过

３００

万元人民

币）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风险较大的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如有

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

对于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指单项金额未超过期末应收款项余额的

１０％

，或者单项金额未超过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时间在一年以内的按

１．５％

计提，时间在

１

年以上

２

年以内的按

１０％

计提，

２

年以上

３

年以内的按

５０％

计提，三年以上的按

１００％

计提。

对关联方应收款项和职工个人备用金借款不计提坏账准备，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

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

经减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的，不计提坏账准备。

１

、应收帐款坏帐准备：

母公司年末应收帐款帐面余额

１４３

，

９８２

，

４８４．３５

元， 根据坏帐准备计提会计政策规定比例计算应计提坏

帐准备金为

１９

，

２４５

，

４７３．２２

元，年初应收帐款坏帐准备余额

１５

，

８２３

，

８０３．８７

元， 本年增提

３

，

４２１

，

６６９．３５

元。

２

、其他应收帐款坏帐准备：

母公司其他应收款帐面余额

１０

，

８４０

，

３７２．７０

元 （其中职工个人备用金借款

２

，

２１８

，

７５３．０９

元根据公司会计

政策单独测试后， 不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坏帐准备计提会计政策规定比例计算应计提坏帐准备金

４

，

１５７

，

４１７．６３

元， 年初坏帐准备金余额

１

，

１５３

，

８８８．３１

元，本年增提

３

，

００３

，

５２９．３２

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清查，运用分类比较法，按存货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算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其中：

１

、 存货之材料类跌价准备： 期末材料存货库存

３５

，

８００

，

８６６．１５

元， 分类计算的可变现净现值为

３４

，

４７７

，

９１４．３７

元，跌价准备计提余额

１

，

３２２

，

９５１．７８

元，期初计提

１

，

０１７

，

０６８．８１

元，本年增提

３０５

，

８８２．９７

元。

２

、 存货之产品类跌价准备： 产成品帐面余额

２１

，

２１１

，

９５９．１３

元， 分类计算的可变现净现值为

１９

，

５７９

，

７５０．９０

元，跌价准备金计提余额

１

，

６３２

，

２０８．２３

元，期初计提余额

１

，

０６２

，

８５２．３８

元，本年增提

５６９

，

３５５．８５

元。

３

、在制品与委外加工材料经测试未发生跌价的现象

．

不计提跌价准备。

综合上述存货年末实际计提跌价准备金余额

２

，

９５５

，

１６０．０１

元， 上年已计提

２

，

０７９

，

９２１．１９

元， 本年增提

８７５

，

２３８．８２

元。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１２

年度固定资产清查，帐面资产完整性较好，仍然对固定资产中易于流动的笔记本电脑均收取押金，

日常报废资产和退役资产及时清理，相关损益均已计入营业外收入或支出，资产保值保全程度良好，帐面价

值真实反映资产使用价值，本年不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母公司本年增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７

，

３００

，

４３７．４９

元，减少本报告期末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０．４９％

，减少本报告期

母公司净利润

４．８２％

。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

及经营成果。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

二、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的更正如下：

（一）将原监事会决议中：“（四）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计提

坏帐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报告》。 ”

现更正为：“（四）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坏帐及资产减

值准备的计提情况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二）将原监事会决议中：“（十）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补选

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李震先生的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一职，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推荐，公司监事会同意提

名高峰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高峰，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出生，福建永安人，中共党员，苏州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

师。曾在福建省永安市曹远公社插队，历任江西大学哲学系助教、江西省体改委干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马

列教研室教师、福建省委组织部干教处正处级调研员。现任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并兼任企

业总法律顾问。 ”

现更正为：“（十）本次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鉴于李震先生的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一职，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高峰先生为第三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高峰，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出生，福建永安人，中共党员，苏州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

师。曾在福建省永安市曹远公社插队，历任江西大学哲学系助教、江西省体改委干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马

列教研室教师、福建省委组织部干教处正处级调研员。现任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并兼任企

业总法律顾问。 高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三、关于《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的更正如下：

１

、将原股东大会通知“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更正为“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

情况中：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２

、将原股东大会通知“三、 会议登记办法：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下午

５

：

３０

）”更正

为：“三、会议登记办法：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下午

５

：

３０

）”。

因工作人员疏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之处，公司表示诚恳的道歉！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６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６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陈震东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震东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任

职。 由于陈震东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故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出

新任监事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陈震东先生仍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陈震东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监事会将按相关规定尽快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对陈震东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以来，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为公司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８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二〇一三年三月

股票简称 长江传媒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７

报告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保荐机构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传媒”、“公司”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底

完成。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作为长江传媒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法律规定出具了

２０１１

年度

持续督导意见。

２０１２

年度，上市公司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聘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

君安证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规定，长江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公司未完成的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国泰君安证券完成， 长江传媒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保荐机构变更事项。

依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国泰君安证券自保荐机构变更之日起，对

上市公司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长江传媒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告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结合该年度报告和本保荐机构的持

续督导工作，国泰君安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

导工作报告书》（以下简称“本工作报告书”）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方案概述

２０１１

年，上市公司向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

本部教材中心相关净资产及其下属

１５

家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改变破产重整后无经

营性资产和业务的困难局面，同时实现主营业务向出版传媒业的转变。

（二）具体发行方案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所发行股份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以其所持有的标的资产认

购。

３．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价格，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发布的《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由交易双方通过协商确定为

５．２０

元

／

股。

４．

标的资产的定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的本部教材中心相关净资产及其下属

１５

家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该

１５

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湖北人民社、长江文艺社、湖北教育社、湖北少儿社、湖北科技社、湖北美术社、

崇文书局、九通社、大家报刊社、教育报刊、数字出版公司、湖北省新华书店、天一国际、新华印务、长江物资。根据华

源发展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共同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作价以北京天健兴业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双方确定的标的资产价

值为

２

，

５３５

，

０６３

，

５５８．０４

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经湖北省财政厅核准。

５．

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４８７

，

５１２

，

２２２

股。

６．

期间损益

评估基准日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当日期间，标的资产及相关业务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如发生亏损的，

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以现金的方式补足。

７．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本次交易前后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三）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与过户情况

１．

标的资产交割情况

（

１

）子公司股权的工商登记变更办理情况

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湖北人民社、长江文艺社、湖北教育社、湖北少儿社、湖北科技社、湖北美

术社、崇文书局、九通社、大家报刊社、教育报刊、数字出版公司、湖北省新华书店、天一国际、新华印务、长江物资等

１５

家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上市公司持有前述标的资产

１００％

股权。

（

２

）本部教材中心资产交割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教材中心相关资产已移交至上市公司并由上市公司占有和使用，需

要过户的资产已全部完成过户手续。

（

３

）标的资产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已就注入上市公司的本部教材中心资产涉及的有关债权债务的转移通知了主要债权人，截

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通知。

（

４

）上市公司新进职工的劳动关系转移情况

经本次交易双方书面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上市公司已接收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员工共计

８１

名。 按照《劳动合同

法》的相关规定，该等人员已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解除劳动关系，同时已与上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年限连续

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上市公司未接收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本部员工。

（

５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关于本次交易注入上市公司各单位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建筑物权属价值、承诺及办理

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本次交易注入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中尚有四处房屋建筑物房产权证尚未

完善；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已办理两处房屋建筑物产权证书，尚有两处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

屋产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房屋建筑物名称 坐落位置 建筑面积

（

㎡

）

１

湖北省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松

滋分公司

松滋新综合大楼 新江口镇世纪大道

２

，

７００

２

湖北省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

图书分拣中心

桥口区古田二路汉正街都

市工业园

４８

，

２６８

上述第

１

项房屋正在办理决算，完成后即可启动产权证书办理工作，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底前完成房产证办理。

第

２

项房屋竣工验收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环境评估验收，包括现场勘查、数据分析、报告审批等事项，预计

２０１３

年完成房产证办理。

上述两处建筑物的规划、用地、施工手续齐全，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完毕房屋权属

登记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作出承诺：“若至产权证书办理至华源发展名下时

该等房产价值发生减损，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将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

（

６

）期间损益的确认和归属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签署

的《资产交割确认书》，经双方确认，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当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标的资产未发生亏损，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损益进行审计后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１－３７

号《审计报告》，标的资产产生盈利

２８０

，

１１０

，

８５２．７３

元，由上市公

司享有。

２．

资产交割的验资情况

根据天健验（

２０１２

）

１－１

号的《验资报告》，上市公司原注册资本

５５２

，

１７２

，

２２７．００

元；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

前收到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以标的资产新增注册资本

４８７

，

５１２

，

２２２．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上市公司注册资本总额已

变更为

１

，

０３９

，

６８４

，

４４９．００

元。

（四）股份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向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８７

，

５１２

，

２２２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证

明上市公司向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４８７

，

５１２

，

２２２

股人民币普通

Ａ

股股票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施情况与交易双方的各项协议和承诺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交易方案没

有实质性差异；上市公司已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前完成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

资产交割事宜，重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且对上市公司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针对本次重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先后对新增股份锁定、盈利预测及补偿措施、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

联交易、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避免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关于上市公司被立案稽查、关于武汉美亚诉讼事项、支持上

市公司修改利润分配政策、进入上市公司各单位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建筑物权属价值事项、注入上市公司资产涉

及各主体持有的资质许可证书续展等事项做出了相关承诺，具体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一）承诺履行情况

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１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已持有的

１２０

，

５８６

，

０６４

股；（

２

）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获得的本公司其他股

东让渡的

７

，

５５８．６２

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通过本次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增持的其他股份。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２．

关于盈利预测的承诺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９５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净

利润为

２８

，

３９２．３５

万元。 对此，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如果在本协议约定的补偿测算期间（

２０１２

年度），华源发展

拟购买之标的资产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低于《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预测的累计净利润预测数，则华源发展将以总价

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本次发行股份中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部分新增股份并在锁定期满时予以注销。 ”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盈利预测数差异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１－２０

号）和《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１－１８

号），本次重组注入上市公司资产

２０１２

年度已经实现的

净利润高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作出的业绩承诺。

３．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１

）在资产重组顺利完成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注入上市公司资产

同保留资产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

２

）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来拥有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或潜

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业务资产时，将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合法方式将其注入上市公司，以规避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

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保证不利用自身股东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４．

关于《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杂志社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杂志社未纳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范围内，为此长江

出版传媒集团承诺：“未来若《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杂志社盈利能力显著改善，或与本集团拟注入资产之间产生较

大金额不必要的关联交易，或与拟注入资产的业务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本集团将该杂志社以市场公允价格由上

市公司优先收购；实施前述收购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如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上

市公司不收购，本集团将转让所持有的全部股权。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５．

关于湖北长江教育研究院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湖北长江教育研究院未纳入本次交易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的范围内，为此长

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未来若湖北长江教育研究院具备持续盈利能力，或与本集团拟注入资产业务产生较大金额

不必要的关联交易，或与拟注入资产的业务存在竞争或潜在竞争，将以市场公允价格由上市公司优先收购；上市公

司实施前述收购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如本次交易完成后的

３６

个月上市公司不收购，本集

团将转让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或将湖北长江教育研究院清算注销。 ”

目前湖北长江教育研究院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注销，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上

述承诺的情形。

６．

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规范关联交易，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１

）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

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２

）不利用自身对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

资金、利润。（

４

）不要求上市公司违规向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５

）不与上市公司

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所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发生必要之关联交易，保证：

①

督促上市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从制度上

保

证

上

市

公

司

及

中

小

股

东

的

利

益不受损害；

②

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

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③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督促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７．

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维护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

１

）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②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之间完全独立。

（

２

）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①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

②

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占用的情形。

（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①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②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③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共用银行账户，独立核算。

④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和领取报酬。

⑤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⑥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干预上市公司资金的使用。

（

４

）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公司的机构完全分开。

（

５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与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存在同业竞争。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８．

关于避免上市公司资金占用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为了保证上市公司资金不被占用，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本次重组完成以后，长江出版传

媒集团将严格执行上市公司相关制度和规定，本次重组注入上市公司的各子公司将不再发生在集团结算中心存款

的事项，集团也不会以其他任何方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９．

关于上市公司被立案稽查的承诺

华源发展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６

）证监立通字

００１

号《立案调查通知书》，因“涉嫌违反证券法

规”，证监会上海稽查局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该项立案调查仍在进行中，尚无调查结论意见。 作为华源发展

的控股股东，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对于因上述立案调查可能导致的行政处罚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民事诉讼及相关的民

事诉讼赔偿事宜，承诺如下：“如果华源发展因中国证监会上海稽查局立案稽查导致任何行政处罚，且行政处罚费

用超出华源发展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前自有资金能够承担的范围，或由华源发展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后仍不足，或华源发展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无力承担，则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负责承担差额部

分；若由于本次行政处罚导致相关的民事诉讼或赔偿，相关的民事诉讼或赔偿费用由华源发展原控股股东中国华

源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后仍不足，或华源发展原控股股东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无力承担，则由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负责承担部分或全部民事诉讼或赔偿费用。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未因此事项受到行政处罚或导致民事诉讼，因而，尚未出现长江出版传媒

集团需履行承诺的情形。

１０．

关于武汉美亚诉讼事项的承诺

就武汉美亚电气有限公司诉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子公司湖北省新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湖北省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赔偿纠纷一案，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１

）若未来因该案件判决结果造成省新华书店集团拟注入资

产价值发生减损的，本公司将以现金予以补足。 （

２

）若因该案件涉及的纠纷给华源发展造成任何损失和不利影响，

本公司将承担全部责任和经济损失。 ”

该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在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驳回原告武汉美亚电气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武汉美亚电气有限公司不服并提起上诉，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经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并出具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鄂武汉中民商终字第

００１８３

号），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由武汉美亚电气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根据上述终审判决，该案件未对湖北省新华书店资产价值造成减损，亦未对发行人造成任何损失或不利影响，

因此长江出版传媒集团不存在因该次诉讼向发行人履行补偿承诺的义务。

１１．

关于进入上市公司各单位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建筑物权属价值事项的承诺

２０１１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本次交易注入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中尚有四处房屋建筑物房产权证尚未

完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将尽力督促上述房产所属单位尽快办理完毕产权证书，若至本次交易之交割日尚

未完成该等房产的产权证书办理而致使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注入本公司资产价值发生减损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愿

意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已有两处房屋建筑物的产权证办理完毕，另两处房屋建筑物的产权证正在办理之

中。 除此之外，注入资产的相关产权手续已办理完成，发行人已取得相关权利证书。 四处房屋建筑物房产权证办理

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工作报告书“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三）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与过户情况

１．

标的资产

交割情况 （

５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关于本次交易注入上市公司各单位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建筑物权属价值、承诺及

办理情况”。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尚未出现需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１２．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为保证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护投资者利益，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

１

）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同意上市公司对《上海华源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在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章程》修订议案时，对议

案投赞成票。（

２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有关条款，促使上市公司每年以现

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５％

，维护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经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长江出

版传媒集团履行了相关承诺。

１３．

关于注入上市公司资产涉及各主体持有的资质许可证书续展的承诺

因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涉及的各主体持有的部分资质许可证书有效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届满，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承诺：“在上述资质许可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将督促本次重组拟注入上市公司各单位依

法及时办理续展。 若因未及时续展、放弃续展或无法续展而造成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发

生减损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将以现金予以补足。 ”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相关资质证书续展已全部完成。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

的情形。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

１

、承诺人严格按照承诺的约定切实履行其职责；

２

、承诺人不存在经营与财务状况的变化对其履行承诺构成不利影响；

３

、承诺人及上市公司就承诺人履行承诺事宜的信息披露符合规定；

４

、承诺人将积极办理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的两处房产建筑物的产权证书，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三、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数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９５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购买资产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为

２８

，

３９２．３５

万元。

（二）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发行人与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对发行人购买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进行了承诺，具

体情况如下：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模拟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９３

号）以及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提供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长江出版传媒集

团承诺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５６

，

８６１

，

６５５．１３

元、

２８３

，

９２３

，

５３０．７４

元、

３００

，

６１３

，

０７０．２７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８

，

０１１．０９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１０９．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完

成业绩

３２

，

６５６．３３

万元，盈利预测完成率为

１１５．０２％

。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上市公司在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经营业绩显著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得以恢复，本次

交易购买资产实现了重组时的盈利预测目标。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经营状况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８

，

５６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３．４９％

，其中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３３６

，

０７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４．４３％

。

实现净利润

３２

，

６０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４４％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２

，

６５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６．５８％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达到

４５１

，

７３５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３．４８％

，资产负债率

３２．８１％

。 净资产

３０３

，

５２３

万

元，同比增长

１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９４

，

７７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３．０６％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７６％

，同比增长

４．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２３％

，同比减少

０．９７％

。

公司自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来，在出版、发行、印制和物资销售等主营业务方面稳健经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等同比实现了稳定的增长。

（二）保荐机构意见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优质资产注入公司，大幅提升了公司资产和业务规模，以及持续

稳定的盈利能力。 上市公司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整体发展状况符合重组预期和目标。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一）治理结构及运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上市公司完成了本次重大资产的交割工作，实现了主营业务的转变。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公司新一届董事、监事。 目前，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及运行情况如下：

１．

股东与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规范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平等对待所有股东，

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２．

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财务、资产、机

构和业务上分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均独立运作。

３．

董事与董事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程序选举董事，公司目前董事会成员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董事会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全体董事能够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规定，

规范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认真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积极参加培训。

４．

监事与监事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程序选举监事，公司目前监事会成员

５

人，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２

人。公司监事会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财务状况等进行有效监督并发

表独立意见。

５．

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公开、透明，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岗位职责确定经理人员的基本年薪。

６．

利益相关者

公司能够尊重和维护投资者、银行及其他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在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尽可能地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基本利益。

７．

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作、接待股东来访和咨询，加强与股东交流；公司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披露有关信息，并指定《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信息披露媒体，确保所有股东有平等

的机会获得信息。

（二）保荐机构意见

截至本工作报告书出具日的督导期内，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规范，没有发生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

形。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

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未发现上市公司及承诺人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履行承诺的其他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3

月

27

日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石油济柴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明怀 余良刚 王云岗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２３２６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３５３，８７４２２７５１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２５７８（８７４２３１７７）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１７７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ｍｉｎｇｈｕａｉ＠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ｙｌｇｊｃ＠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ｗａｎｇｙｕｎｇａｎｇ＠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５５０，６３５，４０５．８８ １，６８６，３４５，５１８．５４ －８．０５％ １，４１８，５１７，９９７．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８，３４２，６５８．０５ －９６，５６４，９３４．５５ ７０．６５％ １６，８２８，３４１．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１，８６２，３６３．２１ －１１１，９４９，５１６．６２ ９．０１％ －２９，３５４，４９５．２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６，８１３，５６２．９５ １２２，３３１，４６４．０２ －６９．９１％ －２６，１５１，９９７．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３４ ７０．５９％ ０．０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３４ ７０．５９％ ０．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９４％ －１２．１５％ ８．２１％ ２％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２，８０９，２６５，０６１．５６ ３，２３３，０６２，９８８．５１ －１３．１１％ ２，５２８，６９６，９３５．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６９５，３４８，８９３．２１ ７４２，２９０，３０６．３０ －６．３２％ ８４６，９０６，３３８．４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２４，３９２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２６，２７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石油集团

济柴动力总厂

国有法人

６０％ １７２，５２３，５２０ 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

法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０％ ３，４４５，４３７ ０ ０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１％ １，４６６，３９８ ０ ０

霍萌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１，１４７，０４３ ０ ０

包头平安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５％ ７３１，３０４ ０ ０

张秀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６５０，８７２ ０ ０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

－

中鼎

三

其他

０．２２％ ６２４，８５１ ０ ０

山东国窖酒业

销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２１％ ６００，０００ ０ ０

周子晴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５３９，６８９ ０ ０

黄泽阳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５２４，６３１ 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持有本公司股份超过

５％

以上的股东为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

是本公司唯一发起人单

位

。

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给公司带来的挑战超出预想，中大功率内燃机市场严重下滑，

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一年来公司在市场拓展、技术创新、成本质量控制、内部管理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产品盈利能力得到增强，但由于实现的销售规模较经营计划存在较大差距，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未能扭转经

营亏损的局面。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连续两个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现将

２０１２

年总体经营情

况总结如下：

（

１

）营销工作立足“一切以市场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积极转变销售思路，调整销售内部组织机构，调

动公司内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不放过一个订单信息，最大程度的拓展新市场，努力克服传统市场大幅下

滑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

２

）生产系统持续优化组织和管理模式，在保证日常生产任务按时出产的同时，确保了重点项目、新

产品的及时试制、出产，确保了安全生产零事故，提高了生产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

３

）公司技术工作按照年初确定的任务目标，紧紧围绕优化配置、降本增效这一主题，强化市场对接，

积极做好产品应用研究，把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打造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研发工作的重点，承担产品

集成及配套设计研究，满足了客户对各类动力产品的需求，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了产品的盈利能力。

（

４

）

２０１２

年开展以“抓市场、强管理、促提升”为主题的管理提升活动，以制度建设和流程梳理为抓手，

健全内控体系，强化绩效管理，规避运营风险，完善价格基础数据，提高公文处理效率，有效开展法律工

作，公司基础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同时，董事会按照证监会、省证监局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新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对公司章程中现金分红有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

５

）顺利完成参股股权转让工作，组织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和我公司进行多次审计、评估、尽职调查、

编辑报告书，取得证监会批文后，及时与交易对方沟通，积极组织股权交割，年底终于顺利完成股权处置

项目，为公司带来了现金流入。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６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公楼

３１９

会议

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分别以专人或邮件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

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元建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１９

，

２２５

，

４４２．４１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

利润

－２８

，

３４２

，

６５８．０５

元，本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２９０

，

８８２

，

７８４．３６

元。

鉴于公司亏损，拟定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和

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刊登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站）

公司关联董事杨元建先生、卢丽平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公司接受关

联方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和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刊登在同日的巨潮

资讯网站）

公司关联董事杨元建先生、卢丽平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续聘中介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通过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

现一年合约期限届满，提议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的中

介审计机构，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计划和年度预算方案，结合当前公司资金状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充分利用公

司实际控制人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战略协议的优惠政策，拟向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长清支行

等四家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为

９

亿元的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授信，以便公司及时筹集资金满

足生产经营所需。 具体银行名称和授信额度如下：

中国工商银行济南长清支行 授信额度

２

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济南长清支行 授信额度

５．５

亿元

中国农业银行济南长清支行 授信额度

１

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青县支行 授信额度

０．５

亿元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站）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的公告详见刊登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站）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１４０

、

２６０

技术许可使用的议案》；

（关于

１４０

、

２６０

技术许可使用的关联交易公告和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刊登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站）

公司关联董事杨元建先生、卢丽平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销售业务回购保证总额授权管理的议案》

为了践行“一切为了市场，一切为了用户”的核心价值观。适应市场需求和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通过产

融结合迅速提升市场份额，公司拟对通过金融租赁公司销售的本公司产品实行回购保证。 公司开展回购

销售业务，有利于拓展市场和提高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回购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

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相违背的情况。

为便于公司开展销售业务，对销售业务回购保证实行总额授权管理。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办理总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内的销售业务回购保证。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

销售业务回购担保总额管理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二项至第九项内容， 股东大会具体会议通知将

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六、听取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站）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７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公司办公楼

３１９

会议

室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分别以专人或邮件送达全体监事。 应到监事

５

名，

实到

５

名，监事会主席姜纯朴先生主持了会议。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站）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１９

，

２２５

，

４４２．４１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

利润

－２８

，

３４２

，

６５８．０５

元，本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２９０

，

８８２

，

７８４．３６

元。

鉴于公司亏损，拟定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的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董事会及经理班子的工作是勤勉尽

职的，未发现公司董事、经理班子成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犯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

２

、监事会检查了公司的财务情况认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及所涉事项客

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３

、公司已建立较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控制体系，保证了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和风险的有效控制，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管理要求的提高以及生产经营的调整，不

断的补充、修订和完善，对加强公司内部控制工作发挥了作用。

４

、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交易中，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未发现损害本公司利益的现象。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

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连续两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将对本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现作如下风险提示。

一、股票的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１

、股票种类：

Ａ

股

２

、股票简称：“石油济柴”

３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

４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

５

、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

＊ＳＴ

济柴”

６

、退市风险警示后日涨跌幅度限制为：

５％

二、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度连续二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停牌一天，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复牌后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

别处理。

三、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意见及具体措施

为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围绕市场、苦练内功，加快向动力服务商的转变，提升发展

质量和效益，重点在“转变发展方式、增加收入效益、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费用、提升服务保障”上下功

夫，力争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扭亏为盈。 为此，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１

、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组织机构优化调整，转变公司发展方式，提升市场响应能力，最大成都满足市

场需求，加快公司向以市场为中心的主动支持管理模式转变，向动力服务商转变。

２

、建立三级营销体系，努力实现自主营销和自助服务，以诚信赢得客户，靠品牌拓展市场；依靠技术

进步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益，迅速扭转产品竞争力差、盈利空间小的现实突出问题

３

、新研发的

１４０

产品和

２６０

产品尚未投向市场，正式投产需要大量配套资金，盈亏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拟将该两项新产品技术以有偿使用的方式许可控股股东使用，以降低上述新产品初次投入市场给公司损

益不确定性风险，力争

２０１３

年扭亏为盈。

４

、加强精细化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和强化产品成本控制，实施全面、动态的过程管理，多

措并举降低成本费用，切实降低应收账款和存货资金占用，加强质量管理、内部审计管理，强化完善考核

体系，通过管理的提升增加公司的效益。

５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建立完善、高效、灵活的人才培养与管理体制，完善岗位职责和绩效评价考核

体系，建立有序的岗位竞争、激励、淘汰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为员工提供提升职业发展的

空间与平台。 在转移消化冗员方面取得控股股东的支持，大力优化员工队伍结构，构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

障体系，形成一支能够适应市场竞争和公司发展需求的人才队伍。

四、股票可能被暂停或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如果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数，公司股

票将自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公告之日起暂停上市。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的最近一期年度

报告仍不能扭亏，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五、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１

、董事会秘书：刘明怀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２３２６

Ｅｍａｉｌ

：

ｌｉｕｍｉｎｇｈｕａｉ＠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２

、证券事务代表：余良刚、 王云岗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３５３

，

８７４２２７５１

Ｅｍａｉｌ

：

ｙｌｇｊｃ＠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

ｗａｎｇｙｕｎｇａｎｇ＠ｃｎｐｃ．ｃｏｍ．ｃｎ

３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

１１９６６

号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邮编：

２５０３０６

４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７４２３１７７

公司董事会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７

证券简称：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